
关于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012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2年2月15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场内简称 招商金砖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逢节假日暂停交易，同时为了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

－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决定

,

于

2012

年

02

月

20

日

(

美国总统日

)

暂停招商标普金砖四

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基金代码

:161714)

的申购

、

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并于

2012

年

02

月

21

日恢复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本公司将不予确认

。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

,

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

,

本基金需要调整申

购

、

赎回等业务安排的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

,

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

避免因境外主要

市场节假日原因带来不便

。

如有疑问

,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887-9555(

免长话费

),

或登陆网站

www.cmfchina.com

获取相关

信息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09� � �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公告编号：2012-5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2012

年

2

月

14

日

，

本公司与北京中北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北能公司

"

）

签订

《

股权转让

协议

》（

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

中北能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思味浓

公司

")81%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

在完成本次收购后

，

本公司将持有北京思味浓公司

100%

的股权

。

中北能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同时本公司董事

、

总经理郑宽先生为中北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本公

司董事长李方先生为中北能公司董事

。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前述股权收购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李方先生

、

郑宽先生回避了表决

。

就本次交易

，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

一致同意本

次交易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北京中北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

（

1

）

名称

：

北京中北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丰益桥甲

Ⅲ305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点

：

同住所

法定代表人

：

郑宽

注册资本

：

14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能源开发

、

投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郑宽

2

、

最近三年中北能公司一直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中北能公司的总资产为

194,

693,000.81

元

、

净资产为

140,594,796.46

元

，

2011

年度该公司净利润为

-127,145.84

元

（

前述数据未经审计

）。

3

、

中北能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同时本公司董事

、

总经理郑宽先生为中北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本

公司董事长李方先生为中北能公司董事

。

故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股权收购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中北能公司持有的北京思味浓公司

81%

的股权

，

该项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

施等情况

。

北京思味浓公司概况如下

：

公司名称

：

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9

号

办公地点

：

同住所

成立时间

：

2009

年

8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00

万元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

：

北京中北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北京思味浓公司

81%

的股权

、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北京思味浓公司

19%

的股权

。

主营业务

：

推广经营

"SEVENANA"

时尚快餐连锁品牌

2

、

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北京思味浓公司资产总额

18,309,927.27

元

，

负债总额

7,687,408.98

元

，

应收账款总

额

42,420.00

元

，

净资产

10,622,518.29

元

，

营业收入

9,113,518.61

元

，

营业利润

-7,820,850.77

元

，

净利润

-7,820,

850.77

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86,567.62

元

（

前述数据已经审计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收购以北京思味浓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定价基础

，

收购价格确定为中北能公司所持北京思味

浓公司

81%

股权对应的原始出资额

。

北京思味浓公司目前处于培育期

，

虽然

2011

年公司亏损

，

但沿着现代快餐连锁的发展轨道

，

2011

年是公

司创立以来成长最快

、

投入最多的一年

，

经过努力地经营实践

，

完成了从

"SEVENANA"

的品牌建设到为更多

消费者所接受的过程

，

现已经形成一定的商业连锁规模

，

具备了完整的专业化经营团队和稳定的供应链管理

渠道

，

这些先期投入和已取得的成果为

"SEVENANA"

项目下一步有序快速复制奠定了良好基础和保障

。

同时

，

经过前期的市场投入和宣传

，

目前

"SEVENANA"

品牌已拥有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

；

北京思味浓公

司目前已取得了包括

174

项注册商标在内的完整的无形资产

，

整个

"SEVENANA"

品牌已经具有一定的品牌

价值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1

）

股权转让价格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

1620

万元

。

（

2

）

支付方式

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一次性支付至中北能公司

。

（

3

）

生效条件

经双方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

（

4

）

股权交割

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

双方共同向有关政府部门办理与标的股权转让有关的股权过户手续

。

2

、

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全部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

六

、

本次收购事项无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自

2010

年

12

月首家

SEVENANA

餐厅开业以来

，

SEVENANA

连锁快餐项目发展迅速

，

目前已在北京

、

天

津

、

深圳等地开设了

10

余家餐厅

，

商业网络和运营体系已初步形成

，

并树立起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

在出售了原持有的两家

"

汉堡王

"

合资公司的股权后

，

公司将把在连锁快餐领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

"

SEVENANA"

项目的发展上来

。

通过本次股权收购

，

公司将独立持有北京思味浓公司的全部股权

，

有助于公

司发挥自身在资金

、

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

，

推动北京思味浓公司旗下连锁快餐业务的继续发展

，

进一步

提高公司在连锁快餐行业的业务实力

。

八

、

本年度初至披露日

，

本公司与中北能公司未发生其他的关联交易事项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

、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马骏

、

徐晋涛

、

刘燃就本项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

我们事先已经收到了关于公司收购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文件

，

并按规定进行了审查

。

我们认为

：

本次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交易条件合理

，

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所以我们同意前述关联交易事项

，

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2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马骏

、

徐晋涛

、

刘燃就本项交易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

我们认为

，

公司收购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

交易定价合理

，

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

同时

，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现

代快餐连锁行业的投资实力

，

推动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业务的顺利发展

。

对于该项关联交易

，

我们一致表示同意

。

十

、

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

3．

《

股权转让协议

》

4．

北京思味浓公司审计报告

。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2月14日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证券代码：000609� � � �公告编号：2012-4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2

月

9

日

，

公司董事会以书面

、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

2012

年

2

月

14

日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

公司

8

名董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议

，

关联

董事李方先生

、

郑宽先生回避了对议案的表决

，

会议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

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该议案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该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阅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

《

关于收购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的关联交易公告

》。

该项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2月14日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对于公司收购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

我们按照相关对顶进行了审查

，

并

发表如下意见

：

我们认为

，

公司收购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

交易定价合理

，

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

同时

，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现代

快餐连锁行业的投资实力

，

推动北京思味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顺利发展

。

对于该项关联交易

，

我们一致表示同意

。

独立董事：马骏 徐晋涛 刘燃

证券代码：600458�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2012-005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分别收到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有限责任公司

、

兰新铁路新疆有限公司

、

柳南铁路有限责

任公司

、

津保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

青荣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下达的中标通知书

，

公司桥梁支座产品分别

成为以下工程项目的中标单位

，

合计中标总金额为

387,777,184

元

：

1

、

项目名称

：

新建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段

（

招标编号

：

JW2011-012

第

C06

包

），

招标人

：

沪昆

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有限责任公司

，

中标金额

79,025,288

元

。

2

、

项目名称

：

新建杭州至长沙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段站前工程

、

新建长沙至昆明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段

(

招标编号

：

JW2011-010

第

C03

包

)

，

招标人

：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有限责任公司

，

中标金额

19,501,608

元

。

3

、

项目名称

：

湘桂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柳州至南宁段

(

招标编号

：

JW2011-003

第

C04

包

)

，

招标人

：

柳南

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

中标金额

46,388,019

元

。

4

、

项目名称

：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新疆段工程

(

招标编号

：

JW2010-018

第

C02

包

)

，

招标人

：

兰新铁路新疆

有限公司

，

中标金额

72,205,638

元

。

5

、

项目名称

：

新建天津至保定铁路工程

(

招标编号

：

JW2011-003

第

C03

包

)

，

招标人

：

津保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

中标金额

104,963,209

元

。

6

、

项目名称

：

新建青岛至荣成城际铁路

(

招标编号

：

JW2011-003

第

C05

包

)

，

招标人

：

青荣城际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

，

中标金额

65,693,422

元

。

合同具体金额及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供货合同内容为准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影响

。

特此公告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70� � � �证券简称：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2012〕006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1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定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5:00-17:00

在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

http://irm.p5w.net

）

参与本次说明会

。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李胜军先生

、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孟中良先生

、

独立董事杨

庆英女士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十五日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LOF)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暂停申赎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场内

简称：信诚四国）

基金简称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

合同》、《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合同》、《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信诚金砖四国积

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

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

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

合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同时正常交易的

工作日。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休市，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该日暂停本基金的申

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

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的日常申购

、

赎回

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

２

）

如有任何疑问

，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或登录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查询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2月15日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赎及定投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场内简称：信诚商品）

基金简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

同》、《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

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

合同》、《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

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投资人或基金

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纽交所群岛交易所、伦

敦交易所和多伦多交易所同时正常交易的工作日。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多伦多

交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该日暂停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

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的日常申购

、

赎回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

２

）

如有任何疑问

，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或登录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查询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2月15日

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信诚

３００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

Ａ

（场内简称：信诚

３００Ａ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

Ｂ

（场内简称：信诚

３００Ｂ

）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５１ １５００５２

下属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

否 否

２

日常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申购

、

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日为投资人或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持有

人办理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申购

、

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日

（

基金管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申购

、

赎回时除外

）。

各销售机构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参见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

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的申

购

、

赎回

。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

赎回申请并被受理的

，

其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申购

、

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申购

、

赎回的价格

。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在办理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场内申购时

，

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

币

。

投资人办理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场外申购时

，

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

含申购

费

）。

通过直销中心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

（

含申购费

），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

含申购费

）。

已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

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

制

。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申购

最低金额的限制

，

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

１

，

０００

元

。

本基金直销中心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可由基金管理人酌情

调整

。

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

情况

，

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

，

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

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

外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前

２

日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

３．２

申购费率

１．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的申购费率不超过

５％

；

２．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的场外申购费率如下

：

单笔申购金额 场外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８％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４％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

：

Ｍ

：

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３．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参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

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信诚沪

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

且通过场内单笔申请赎回的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必须是整

数份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将导致在销售机构

（

网点

）

保留的信诚沪

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０

份的

，

需一并全部赎回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

１０００

份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

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持有人因赎回

、

转换等原因导致其单个基金账户内剩余的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

基础份额低于

１０００

份时

，

注册登记系统可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前

２

日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

４．２

赎回费率

１．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的赎回费率不超过

５％

；

２．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的场外赎回费率按照基金份额持有时间逐级递减

，

场外赎回的

实际执行的费率如下

：

持有时间 场外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

注

：

Ｙ

：

持有时间

，

其中

１

年为

３６５

日

，

２

年为

７３０

日

）

３．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

０．５％

，

不按份额持有时间分段设置赎

回费率

；

４．

从场内转托管至场外的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

从场外赎回时

，

其持有期限从转托管转

入确认日开始计算

。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

本基金同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

原

“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建投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基金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

。

２

、

投资者可以与上述代销机构或本公司网上直销渠道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

除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

，

上述销售机构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

（

含申购手续

费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元

（

含申购手续

费

）。

３

、

有关定期定额投资的具体业务规则请查询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及本公司网站的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的公告

》。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

直销机构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直销柜台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９

层

，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

直销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１２０８９５

，

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２

网上直销平台

：

交易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１

）

关于网上直销平台实行的费率优惠

：

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借记卡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７

折优惠

，

定投本基金可享受标准申

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借记卡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

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借记卡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

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汇付天下天天盈账户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６．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１

、

场外非直销机构包括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

司

（

原

“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基金代销机构的营业

网点

（

具体申购赎回安排和网点名单请查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发售公告以及其他相关的业务公告

）。

２

、

关于场外非直销机构实行的费率优惠

：

（

１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渠道

（

包括网上银行

、

电话银行

、

手机银行

）

申购本基金即

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７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

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本优惠活动不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投资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

。

（

２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

，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申购

本基金

（

不包括定期定额方式

）

申购本基金的

，

其申购费率实行

７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

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３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或者以定期定额方式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

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

（

４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止

，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

或定期定额方式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

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５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

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本优惠

活动不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

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

。

（

６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

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

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

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

享有费率折扣

。

（

７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

仅限场外模式

），

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

仅限场外模式

），

即可享

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

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８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

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柜台系统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

（

９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电话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５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

以上优惠活动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

１０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

仅限场外模式

）

即

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

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柜台系统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

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

（

１１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行的银证联名卡客户

，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

包括手机炒

股

）

申购本基金

，

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

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联名卡客户可享受标

准申购费率的

９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

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１２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

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本

优惠活动不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

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１３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

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本

优惠活动不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

１４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最

低优惠至

０．６％

，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１５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

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

“

金阳光投资决策支持系统

”

和

“

金阳光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卓

越版

”

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

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

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金阳光投资决策支持系统

”

和

“

金阳光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卓越版

”

可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上予以下载

。

（

１６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

电话委托和手机委托等非现场交易委托方式申购本基

金

（

仅限场外模式

）

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

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本优惠活动不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

１７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

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本基金或者通过网上

交易系统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

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

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

１８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

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本

优惠活动不含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

１９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

的

４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即可享受标准申购费率的

８

折优惠

，

但最低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等于

、

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

。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

具体名单可在深交所网站查询

）。

下列会员单位已具

有基金基金申购赎回权限

：

爱建证券

、

安信证券

、

渤海证券

、

财富证券

、

财通证券

、

长城证券

、

长江证券

、

大通证券

、

大同证券

、

德邦

证券

、

第一创业

、

东北证券

、

东方证券

、

东海证券

、

东莞证券

、

东吴证券

、

东兴证券

、

方正证券

、

光大证券

、

华福

证券

、

广发证券

、

广州证券

、

国都证券

、

国海证券

、

国金证券

、

国开证券

、

国联证券

、

国盛证券

、

国泰君安

、

国信

证券

、

国元证券

、

海通证券

、

恒泰证券

、

红塔证券

、

宏源证券

、

华安证券

、

华宝证券

、

华创证券

、

华林证券

、

华龙

证券

、

华融证券

、

华泰联合

、

华泰证券

、

华西证券

、

华鑫证券

、

江海证券

、

金元证券

、

联讯证券

、

民生证券

、

民族

证券

、

南京证券

、

平安证券

、

齐鲁证券

、

日信证券

、

瑞银证券

、

山西证券

、

上海证券

、

申银万国

、

世纪证券

、

首创

证券

、

天风证券

、

天源证券

、

万联证券

、

西部证券

、

西藏同信

、

西南证券

、

厦门证券

、

湘财证券

、

新时代证券

、

信

达证券

、

兴业证券

、

银河证券

、

银泰证券

、

英大证券

、

招商证券

、

浙商证券

、

中航证券

、

中金公司

、

中山证券

、

中

投证券

、

中信建投

、

中信金通

、

中信万通

、

中信证券

、

中银证券

、

中原证券

（

排名不分先后

）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１．

在开始办理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申购

、

赎回业务后

，

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

日

，

通过网站

、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露开放日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

Ａ

份额与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

Ｂ

份额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２．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

或自然日

）

基金资产净值和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

Ａ

份额与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

Ｂ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述市场交易日

（

或自然日

）

的次日

，

将基金资产净值以及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基

础份额

、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

Ａ

份额与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

Ｂ

份额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人

，

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咨

询基金交易等事宜

。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下载基金业务表单和了解基金

交易等事宜

。

２

、

为确保投资人能够及时收到对账单

，

请投资人注意核对开户信息是否准确

、

完整

。

如需补充或更改

，

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更正相关资料

。

３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2月15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宏源证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

业务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签

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

，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增加宏源证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转

换业务

。

一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

，

投资者可在宏源证券的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以下本公司所管理的证券投资

基金的开户

、

申购

、

赎回

、

转换及其他相关业务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

（

１

）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５０００１

）

（

２

）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５０００２

）

（

３

）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５０００３

）

（

４

）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Ａ

类

５５０００４

、

Ｂ

类

５５０００５

）

（

５

）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Ａ

类

５５０００６

、

Ｂ

类

５５０００７

）

（

６

）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５０００８

）

（

７

）

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５５０００９

）

（

８

）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Ａ

类

５５００１０

、

Ｂ

类

５５００１１

）

（

９

）

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代码

：

１６５５０８

）

（

１０

）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１６５５０９

）

（

１１

）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代码

：

１６５５１０

）

（

１２

）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１６５５１１

）

（

１３

）

信诚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代码

：

１６５５１２

）

二

、

转换业务的相关规定

：

投资者可通过宏源证券办理本公司管理的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之间的基金份额转换业务

（

只适用于前端收费模式

）。

三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

１

）

宏源证券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２

）

投资者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

。

四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2月15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0

2012

年

2

月

15

日 星期三

根据

《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资金申

购发行公告

》 ，

发行人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

（

T+2

日

）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

议室主持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

式

。

摇号仪式在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下进行

，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2

”

位数

：

94

末

“

3

”

位数

：

838

，

588

，

338

，

088

末

“

4

”

位数

：

1615

，

3615

，

5615

，

7615

，

9615

，

0457

末

“

5

”

位数

：

23569

，

73569

，

23933

末

“

6

”

位数

：

808639

，

608639

，

408639

，

208639

，

008639

末

“

7

”

位数

：

1290616

，

3315352

，

2190188

凡在网上申购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85, 500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 000

股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

。

发行人

：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2

月

15

日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资金

申购发行公告》，发行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层会

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８７

，

３７

末

“

３

”

位数

７２０

，

２２０

，

８０３

末

“

４

”

位数

０８７７

，

５８７７

，

９０３５

末

“

６

”

位数

４８９３２０

末

“

７

”

位数

１５６１１３１

凡在网上申购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２４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